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席令（第57号）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》已由

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

四次会议于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３１日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自２

００７年７月１日起施行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胡锦涛２０

０６年１０月３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

（2006年10月31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

十四次会议通过）目 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设立和登记 第三

章 成员 第四章 组织机构 第五章 财务管理 第六章 合并、分立

、解散和清算 第七章 扶持政策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九章 附则

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支持、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，

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和行为，保护农民专业合作社及

其成员的合法权益，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，制定本法

。 第二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，同

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

、利用者，自愿联合、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。 农民专

业合作社以其成员为主要服务对象，提供农业生产资料的购

买，农产品的销售、加工、运输、贮藏以及与农业生产经营

有关的技术、信息等服务。 第三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遵循

下列原则： （一）成员以农民为主体； （二）以服务成员为

宗旨，谋求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； （三）入社自愿、退社自

由； （四）成员地位平等，实行民主管理； （五）盈余主要

按照成员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交易量（额）比例返还。 第四



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依照本法登记，取得法人资格。 农民专业

合作社对由成员出资、公积金、国家财政直接补助、他人捐

赠以及合法取得的其他资产所形成的财产，享有占有、使用

和处分的权利，并以上述财产对债务承担责任。 100Test 下载

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